附件1：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医院关于第三方护理员（陪护）

服务总体要求

一、陪护公司服务要求

（一）陪护公司提供的陪护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保护病人的合法权益，陪护公司应每月按时支付陪护人员当月工资。禁止歧视、侮辱、打骂、侵害病人。决不允许对病人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如有上述情况视为陪护公司严重违约，医院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究陪护公司违约责任，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二）陪护公司须依法与陪护人员建立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人事关系等，保障陪护人员在社会保险、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派上岗的陪护人员由医院和陪护公司双重监管。

（三）陪护公司与陪护人员之间发生争议纠纷，由陪护公司负责调解与处理，与医院无关；陪护人员在陪陪护作中发生的任何意外损伤、工伤事故，职业病或其他伤害，或给他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由陪护公司负责处理且全部的责任由陪护公司全部承担，与医院无关；给医院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声誉、财产损失，由陪护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四）陪护公司应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招聘陪护人员，保证合法用工，手续齐全。

（五）陪护公司结合病区或病房护理人员及病人或其家属的需求（根据患者病情情况提供一对一陪护或一对多陪护等模式），按约定陪护时间及时安排陪护人员到指定病区或病房进行陪护服务，正常需求病区提前一天通知陪护公司，突发情况随时安排。遇晚夜间无法及时安排陪护人员时，陪护公司必须在接到病房护理人员电话通知后12小时内安排陪护人员到指定病区或病房进行陪护服务，陪护主管到病区和护理管理人员对于陪护模式、起始时间等双方确认签字。

（六）陪护公司必须根据医院的实际需求提供陪护服务人数，如陪护人员配备不足或出现脱岗现象，必须在24小时内提供足够的陪护人员到岗。

（七）陪护公司应认真做好医院陪护服务项目前期调研工作，针对陪护服务工作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及有效的解决措施；同时要建立突发事件处理的应急预案，有明确应急处理流程和报告制度，发生问题应即刻赶赴现场妥善处理并随即报备医院。

（八）陪护公司应认真贯彻“安全服务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实陪护管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着力提升陪护人员安全责任意识，护理员培训及考核需按照《关于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9〕49号文件）要求进行培训考核后上岗。确保患者的安全。因陪护公司管理不善，未按要求配备人员数、陪护人员没有规范岗前培训直接上岗、未按陪护人员管理要求和服务内容开展陪护服务而影响服务质量及陪护人员责任心不强，看护不当、工作麻痹大意等原因导致患者意外伤害，如：自伤、伤人、噎食、误吸、跌倒损伤、烫伤、骨折、走失、坠床、跳楼伤亡、食物中毒等现象，由陪护公司承担全部赔偿，同时医院有权单方终止本项目合同，并追究陪护公司违约责任，涉及违法行为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九）陪护公司必须对陪护人员进行严格监管，定期对项目管理人员进行有效指导，并随时抽查工作落实情况，按医院要求持续质量改进。

（十）陪护公司需配合医院做好病房消防安全的管理，陪护人员禁止将易燃、易爆物品（如电饭煲、电磁炉、鞭炮等）带到病房。

（十一）陪护公司项目主管或督导必须陪同新上岗的陪护人员到指定病区或病房与医院进行患者和住院物品等的交接工作。项目主管不能随便更换，更换前必须经得医院同意。

（十二）陪护公司提供的陪护人员应经严格的岗前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到岗后1周内将培训资料提交给医院。

（十三）有完善的陪护管理架构及管理制度：

（1）陪护公司需要有完善的管理架构

（2）配备相应的项目经理

（十四）陪护公司有健全的工作管理制度

（1）员工招聘制度

（2）员工档案管理制度

（3）新员工入职管理培训制度

（4）日间工作管理制度

（5）夜间工作管理制度

（6）交接班制度

（7）节假日人员配置方案

（8）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9）陪护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督导管理制度

（10）陪护考核制度

（十五）陪护公司所提供陪护人员与医院之间没有任何劳动用工关系和雇佣关系，陪护人员的服务收入、工资福利等由陪护公司负责；陪护公司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发放工资，服务人员工资不得低于潮州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不含按国家规定陪护公司必须支付的社会保险及其他应付费用）；陪护公司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支付国家规定必须购买的社会保险费用。

（十六）陪护公司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司（局）便函（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1］75号）的要求，院内陪护人员的工作服由医疗机构统一洗涤、消毒，陪护人员工作服每周洗涤消毒2次，降低院内感染风险，按甲方相关标准（1.5元／件）进行收费；若医院洗衣房撤销，陪护公司须将院内陪护人员工作服交由医院合作的洗涤机构统一洗涤、消毒，收费标准按医院合作的洗涤机构收费标准执行，洗衣费用由陪护公司承担。

（十七）陪护收费方式多样化（微信、支付宝、POS机、现金等）、满意度调查信息化（二维码扫码调查），保存病人缴费单据备医院核查，陪护公司无条件配合，根据病人的需要及时提供陪护服务发票。

（十八）陪护公司在合同期间，如若需变更工作模式或开展新的服务内容，以及各类工作人员服装款式、颜色和一切标识，一律应先呈报医院审核，征得医院书面同意后方能执行，否则医院有权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陪护公司造成不良影响，追究相关责任。

（十九）陪护公司对病人陪护及收费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提供完善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系统设置合理科学，处理方式手段灵活，保证病人陪护及收费系统管理等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保证医院能在信息系统中核查相关数据。

（二十）双方同意，合同期内，若广东省、潮州市卫健委或相关政府行政机关就医院陪陪护作制定法律法规或颁布新政策规定的，医院有权单方制定、修改、调整本合同相关约定，并以机关文件形式发文给陪护公司，陪护公司应在收到医院签发的文件后予以无条件执行。

二、陪护人员工作要求

（一）工作职责

（1）熟悉分管所陪护病人的基本情况和生活所需，按规定要求完成陪护病人日常生活照顾和非技术性基础护理工作。

（2）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协助病人进食、饮水、喂药、排泄、皮肤清洁、更换衣服、床单、被套等，协助病人处理好排泄物、留取二便标本、上下床活动等。负责整理所陪病人床头柜和病床单位，整理摆放好日常用品、物品、辅助用具，便于病人拿取，需主动协助卧床病人拿取物品。

（3）帮助陪护病人及时清理污衣裤、床单、被服等，保持病床单位清洁；帮助不能行走或行动不便的病人处理垃圾废物等，保持分管病室地面环境清洁、干燥。

（4）病人出院后及时拆除床单、被套、枕套，及时清理床头柜、衣柜、病床单位无用物品。负责清洁或消毒后床单位的整理和准备。

（5）协助陪护病人摆放好输液架、治疗仪、拖板电线或常规的治疗物品和器械。

（6）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协助病人采取舒适体位，并帮助病人进行四肢日常活动或治疗范围内允许的功能锻炼。

（7）协助病人晨晚间等生活护理。对急诊入院或突发事件未能通知家属而入院病人，要协助护士给病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护理照顾。

（8）做好陪护病人的安全防护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护人员。

（9）对需要申请陪护的患者和家属做好相关陪护服务内容宣传，并告知病区管床护士和护长。

（二）陪护人员资格、能力、年龄、健康要求

（1）陪护员上岗前应经过岗前培训，掌握病情稳定、康复期病人的一般生活护理能力，如洗脸、洗脚、擦身、便器使用、一般体位摆放、协助病人上、下床方法，协助病人翻身、洗头、协助病人如厕、四肢活动锻炼等，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爱心，耐心，做事认真负责，能胜任本职工作。

（3）年龄要求20-55岁之间，入职前需在三级医院健康体检，无传染病、无心、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身体健康。服务期间需在三级医院每年常规体检一次（年度常规体检由乙方组织，甲方不承担陪护人员体检费用），对身体不适合进行陪护服务者，应予以劝退。

（4）能认识常用的汉字，会听、说普通话，有一定的沟通能力，正确与病人、家人和同事沟通，同事间协助配合良好。

（三）纪律要求

（1）遵守医院和科室的管理制度，上班时佩戴胸卡，着装由陪护公司统一提供，不得穿拖鞋；不迟到早退，不擅自离开病人，外出要征得当班护士同意，同时向项目主管人员请假并做好外出登记；禁止私自带病人离开医院；不得睡在病人床上；不得占睡病房空床；不得在病房聚众聊天或干私活；不得带人或老乡回病房留宿。病区不提供陪护人员休息室。

（2）服务态度好，体谅和关心病人，认真、耐心、细致完成各项工作，不准向病人或家属收取或索取小费、食物或其他物品，不得私自向病人或家属谈论价钱和提出服务范围以外要求；不得私自向家属租借陪人床。尊重病人意愿，不得与病人争看电视节目，不得私自调节空调温度。服从病区工作安排，虚心听取意见，不断改善服务质量。

（3）不随意进入医护办公室、治疗室、药疗室等区域；禁止翻阅病案及各种医疗护理文件；保护患者隐私，不与其他患者或家属谈论患者的病情、治疗、护理过程，不议论有碍病人健康的话题，以及有损病区和医院形象的话题。

（4）不能在病区／医院使用病房功能槽插座，禁止在病房使用微波炉、电炉、电饭煲等电厨具煮食食物；不能在配餐室、开水房洗头、洗衣服、晾晒衣服。

（5）不准乱扔果皮，不随地吐痰，不在室内抽烟、喝酒、打牌、聚赌、讲脏话，不乱坐病人床铺，不私自乱动病室内物品及仪器。维护公共场所卫生，爱护公物。

（6）不得从事非本职范围的工作。如：解释病情、吸氧、照灯、推静脉针、敷药、接输液或输液调速，拔输液管、调节氧气开关、吸痰、雾化吸入、鼻饲等。非特殊情况下不收取患者现金帮助交纳陪护服务费。

（7）加强对陪护病人的巡视和询问，及时给予帮助，如病人不配合或有特殊变化立即报告医生及护士。

（8）为多耐药或其他有感染性疾病患者提供陪护服务时，落实标准预防，严格、正确地使用防护用品，严格、正确地执行手卫生。

（9）陪护人员违反上述1-8点纪律要求，由医院按服务质量考核细则进行考核处罚。

（四）陪护服务质量要求

（1）病床单位整洁、无异味：床单、枕袋每周更换一次，污染随时更换；病床无碎屑，被褥、床单平整、干燥，地面无杂物，便器放置合理。

（2）床头柜整洁，物品放置病人容易取放。凳椅放置合理，病房走道通畅，便于人员进出；病床把手复位放置，不影响病人行走。

（3）病房环境整洁、安静，利于病人休息。输液架、治疗用后仪器等按规定位置摆放好。

（4）定期（每30min）巡视病房，了解病人需要，发现病人有异常时及时

告知医护人员。

（5）按需要完成病人晨、晚间护理，保持病人皮肤、头发无异味，病人感觉舒适。

（6）病人按铃时，要求铃响后5分钟内到达床旁，了解所需或帮助病人解决生活所需。

（7）及时巡视病人，主动询问病人所需，及时发现及避免病人出现安全事件，如跌倒、自杀、走失、脱管等；

（8）帮助病人三餐进食，进餐时无发生烫伤、误吸等不良事件后，待病人进食后，安排舒适体位，陪护人员才可进餐。未经允许不擅自离开病房。

（9）病人需要约束时，不擅自给病人松开约束；不从事治疗性的非岗位职责要求的护理工作。

（10）陪人床由陪护公司提供，按照医院规定进行规范化管理。

（11）在院服务期间，应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不得影响医院正常医疗秩序。

三、培训要求

（一）所有上岗陪护人员必须要经过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二）陪护公司应邀请具有护理服务资质的师资对陪护人员进行培训，定期对陪护人员的服务技能进行考核监督。

